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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.05.14 

簡章第 9 頁 

伍、報名注意事項 

 五、若產碩專班報名人數未達招生名額，得不辦理招生考試，報名費全額退還，本校並於 110 

     年 4 月 27 日於招生網頁公告，考生不得異議。 

以上誤植公告日期，更正如下： 

 

伍、報名注意事項 

 五、若產碩專班報名人數未達招生名額，得不辦理招生考試，報名費全額退還，本校並於 110 

     年 5 月 27 日於招生網頁公告，考生不得異議。 

 

 

 

 


